
 

 

          愛佳幼兒園校友獎學金申請表 

申請人姓名  連絡電話  

學生姓名  就讀學校暨 

年級 

 

通訊地址  

資料內容  

      茲 為鼓勵子女優異成績，擬向本園申請獎學金，遵照本園獎學金規定 
  檢具【在學成績證明】，蒞園申請或郵寄掛號申請皆可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愛佳幼兒園啟 

          
      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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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
愛
佳
校
友
獎
學
金
』
申
請
辦
法 

親
愛
的
家
長
： 

     

你
的
孩
子
離
開
愛
佳
幼
兒
園
進
入
各
階
段
求
學
，
在
你
的
呵
護
下
，
加
上
自
己
用
功
勤
學
及
老
師
認
真
的
教
導
，
成
為
品
學
兼
優
的
孩
子
，
本
園
為

了
獎
勵
愛
佳
校
友
，
在
求
學
中
的
優
良
表
現
，
特
別
成
立
了
【
愛
佳
校
友
獎
學
金
】。 

◎
申
請
資
格
： 

※
凡
就
讀
愛
佳
幼
兒
園
的
畢
業
生
成
績
優
異
者
，
均
可
申
請
獎
學
金
。 

（
一
） 

貴
子
弟
就
讀
國
小
的
成
績
符
合 

：
１
學
年
總
成
績
領
有
獎
狀
者 

２
上
、
下
學
期
月
考
各
二
張
獎
狀
者
；
３
當
學
年
模
範
生
獎
狀
一
張
； 

４
上
、

下
學
期
的
總
成
績
獎
狀
各
一
張
共
兩
張
。
以
上
四
項
中
任
何
一
項
均
可
，
符
合
條
件
者
，
請
附
獎
狀
影
印
本
和
申
請
書
申
請
，
經
園
方
審
核
通
過

者
，
可
獲
得
伍
佰
元
禮
金
。
另
有
獎
勵
辦
法
請
看
【
備
註
一
】
及
【
備
註
二
】。  

（
二
） 

貴
子
弟
就
讀
國
中
學
年
成
績 
（
一
般
學
科
平
均
85
分
）
，
符
合
條
件
者
，
請
影
印
相
關
資
料
申
請
，
經
園
方
審
核
通
過
者
，
均
可
獲
得
捌
佰
元

獎
助
學
金
。 

（
三
） 

貴
子
弟
就
讀
（
台
南
一
中
、
二
中
、
女
中
、
家
齊
女
中
）
學
業
成
績
在
80
分
以
上
，
其
餘
普
通
高
中
普
通
科
平
均
85
分
以
上
，
高
職
平
均
85
分

以
上
，
符
合
條
件
者
，
請
影
印
相
關
資
料
申
請
，
經
園
方
審
核
通
過
者
，
可
獲
得
獎
助
學
金
壹
仟
元
整
。 

（
四
） 

專
科
平
均
86
分
以
上
、
技
術
學
院
、
科
技
大
學
、
二
技
平
均
85
分
以
上
，
大
學
獨
立
學
院
平
均
85
分
以
上
（
操
行
成
績
列
為
甲
等
80
分
以
上 

 
   

   
 

）
符
合
條
件
者
，
請
影
印
相
關
資
料
申
請
，
經
園
方
審
核
通
過
，
可
獲
得
獎
助
學
金
壹
仟
伍
佰
元
禮
金
。 

【
備
註
一
】
為
了
正
向
獎
勵
校
友
，
未
達
每
學
期
二
張
獎
狀
之
標
準
的
同
學
，
憑
月
考
獎
狀
一
張
亦
可
申
請
壹
佰
元
禮
金
。
學
期
總
成
績
獎
狀
一
張
貳
佰
元
。(

適
用
國
小) 

【
備
註
二
】
畢
業
成
績
優
良
獎
狀 

（
例
：
市
長
獎
、
議
長
獎
或
校
長
獎
）
一
張
亦
可
申
請
獎
助
學
金
（
和
月
考
成
績
優
良
獎
狀
擇
一
申
請
）。(

適
用
國
小
和
國
中) 

 
 

◎
申
請
辦
法
： 

 
 

（
一
）
申
請
時
間
：
請
於114

年
7
月
1
日
至
7
月
15
日
申
請
（
國
中
以
上
之
學
生
113
下
學
期
成
績
單
可
於
日
後
補
上
或
出
示
電
子
檔.

紙
本
） 

 
 

（
二
）
申
請
方
式
：
填
妥
申
請
書
，
連
同
相
關
證
明
文
件
（
成
績
單
、
獎
狀
影
印
本
）
，
掛
號
郵
寄(

郵
戳
為
憑)

或
親
自
帶
至
本
園
（
台
南
市
永
康
區
永 

 
   

   
  

大
一
路
366
號
，
電
話
：【
06
】23

233
41
 / 

203
580

0

）
申
請
辦
理
。
經
園
方
審
核
通
過
，
會
通
知
同
學
領
取
獎
學
金
相
關
事
宜
。 

◎
領
獎
方
式
： 

 
 

※
每
年
會
依
申
請
名
單
另
行
通
知
領
獎
日
期
、
地
點
，
未
出
席
授
獎
典
禮
者
，
恕
不
補
發
獎
金
。 

 
 

※11
4

年
頒
獎
典
禮
暨
愛
佳
第43

屆
畢
業
典
禮
將
七
月
二
十
七
日
（
星
期
日
）
上
午
九
點
假
【
台
南
市
大
灣
國
小
菁
英
館
】
舉
行
。
相
關
資
料
可
在
愛 

 
 

佳
幼
兒
園
網
站
列
印h

ttp
://

ai-
chi

a.t
ops

cho
ol.

com
.tw

/
↓

重
要
公
告
事
宜↓

活
動
訊
息↓

11
4

年
校
友
獎
學
金
申
請
辦
法↓

下
載
附
件
列
印 


